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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檔號：CMAB C1/30/5/5 和立法會 CB(4)444/20-
21、LS65/20-21、CB(4)814/20-21(01)及(02)號文件]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I)。法案委員會在是次會議的下半部分
開始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主席的開場發言

載於附件 II。  
 

申報利益 
 
2.  柯創盛議員作出申報，表明他是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的成員。  
 
討論 
 
重新構建的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及立法會 
 
3.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重新構建的選委會可

確保政治體制具有廣泛代表性，教育界界別分組的

投票人現包括不同的辦學團體便是一例。  
 
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葉劉淑儀議員

時確認，重新構建的選委會現有 1 500 個席位，而
由於部分委員可能擔任超過一個令其符合資格

登記為當然委員的指明職位，重新構建的選委會的

委員數目最終或會少於 1 500 人。  
 
5.  盧偉國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指明實體

的附屬組織是否符合資格登記為投票人。他以香港

工程師學會為例，詢問其分部是否亦有資格投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除非法例明文

規定，否則指明實體的附屬組織無資格投票。就

盧議員援引的例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表示，由於香港工程師學會是工程界界別分組唯一

的指明實體，因此其分部無資格投票。盧議員進一

步詢問，代表超過一名合資格團體投票人的個人

可否多重投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表示，某名個人如獲某界別分組的一名團體投票人

委任為獲授權代表，他 /她只可代表該團體投票人

投票。每名個人只可擔任一名團體投票人的獲授權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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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馬逢國議員表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
人大 ")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晨先生指出，完善
選舉制度的目標是擁護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擴大
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及令政治體制具有更廣泛的

代表性，以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他認為，上述目標

似乎未能在重新構建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界別分組中實踐。他指出，就有關界別而言，不僅

投票人數目由約 4 000 人大減至約 280 人，某些具
規模的著名組織 (例如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及
多個地區體育聯會 )現時亦被剔除。他指出，相關的
4 個小組的席位分配亦不平均。他要求政府當局
解釋相關的準則和考慮因素。  
 
7.  柯創盛議員察悉，同鄉社團界別分組的

指明實體包括為該界別分組指明的團體認定的

縣級或縣級以上同鄉社團等。他關注到重新構建的

選委會如何代表縣級以下的同鄉社團，以及為何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並非上述其中一個指明團體。他

指出，香港有 130 萬名潮州人士，這些人士亦愛國
愛港。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在現階段是否仍可就

選委會界別分組/功能界別的指明實體作出修訂。  
 
8.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不少選委會界別分組

已收緊登記資格，投票人的數目亦大幅減少。她

表示，不少資深業界成員 (例如旅遊業的資深成員 )
已被剔除選民資格。她希望政府當局會同意在日後

進行檢討。  
 
9.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承認，重新構建

選委會及立法會令部分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

的選民基礎和組成出現重大改動。他解釋，重新

構建選委會及立法會的目的是確保均衡有序的

政治參與，令選委會及立法會具有更廣泛的代表

性，以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體現香港的整體利益。

在界定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的合資格實體及

團體投票人 /選民時，當局已考慮有關實體及團體

投票人 /選民的代表性、與相關界別分組是否有

密切聯繫，以及會否擁護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雖然
政府當局理解到部分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的

新組成方式及選民基礎未必令所有委員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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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滿意，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籲請委員

明白，完善選舉制度是為了確保 "一國兩制 "的實踐
行穩致遠，以及提升香港特區的管治能力，從而

確保香港長遠繁榮穩定。  
 
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委員進一步的

提問時表示，《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附表
各個附件所列不同選委會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

不容個人或團體提出挑戰 (例如在選舉程序中提出
反對 )，儘管當局在考慮委員及相關持份者的建議
後，可建議藉修訂法例來修改指明實體名單。他

補充，現行建議是可供選擇的最佳方案。  
 
11.  馬逢國議員關注到，隨着就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中 15 個經選舉產生的席位
採用混合選舉模式及刪除 4 個小組，演藝界最終
可能在選委會中沒有代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表示，不同的選委會界別分組已採用混合

選舉模式，將此模式同時應用於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界別分組的小組亦屬合理。  
 
12.  麥美娟議員詢問，如有資格登記為當然

委員的指明人士為主要官員 (例如大嶼山發展諮詢
委員會主席，該職位屬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 )，會出現哪些情況。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如指明人士為主要

官員、首長級人員、政務主任、新聞主任、警務人員

或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份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則該指明人士沒有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一般

而言，相關團體的指明人士須指定在該相關團體中

擔任職位的另一人，登記為有關界別分組的當然

委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充，儘管

法例並無訂明，但就主要官員而言，作為一般原則，

有關的主要官員應在諮詢相關團體後指定另一人，

而非自行作出決定。  
 
13.  就委員問及成為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

別的合資格團體投票人/選民須持續運作滿 3 年的
要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

儘管團體的獲授權代表 (可以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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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年更換，但只要團體在取得有關界別分組的

相關資格後持續運作不少於 3 年，便不會影響團體
本身的資格。  
 
1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易志明

議員的提問時澄清，地產及建造界界別分組的合資

格團體投票人是有權在相關團體 (即組成團體 )的
理事會或執行委員會等表決的人士，而相應的功能

界別的合資格團體選民則是有權在相關團體的

大會上表決的人士。  
 
15.  易志明議員關注到，就某些組成團體而言，

有權在其轄下委員會上表決的團體成員 (即有資格
登記為投票人者 )，為數較其他組成團體的這類團體
成員多。他詢問這會否令相關選委會界別分組的

投票權分布不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表示，一般而言，有權在組成團體的理事會或執行

委員會等表決的團體成員，將有資格登記為相關

選委會界別分組的投票人。雖然政府當局並無計劃

限制組成團體擁有此類表決權的團體成員數目，但

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時，這些組成團體這類團體

成員的數目便會固定，而在組成團體的章程中訂明

的有關數目若有更改，須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批准。  
 

 
 
 
 
政府當局  

16.  副主席關注到， 5 個重新構建的新界地方
選區的名稱難記。他建議把有關名稱修訂為 "新界
東 "、 "新界南 "、 "新界西 "、 "新界北 "及 "新界中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同意考慮上述建議。  
 
17.  張宇人議員察悉，關於獲每個相關指定

團體揀選為其在選委會中的代表的人士，就提名

有關人士而言，獲提名人應為地方選區選民，並與

相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他詢問， "密切聯繫 "在
此方面的定義為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表示，《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3(2)條訂明 "與某
團體有密切聯繫 "的涵義，包括但不限於為該團體的
成員、會員、合夥人、高級人員或僱員。當局亦已

制訂機制，容許就由提名產生的選委會委員的資格

而提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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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投票權  
 
18.  梁美芬議員從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第 46 段察悉，選委會委員最多可憑藉不同身份投
三票，並要求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多重投票權的

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每名

選民可在地方選區投一票，而符合資格的選民亦可

在相關的功能界別投另外一票。就 1 500 名選委會
委員而言，若某名選民同時符合資格在選委會界別

和功能界別投票，該名選民在立法會選舉中可同時

在選委會界別及功能界別投票。換言之，選委會

委員最多可憑藉不同身份投三票。在一些罕見的

情況下，若選委會委員同時是功能界別團體選民的

獲授權代表，他 /她可投第四票，但該票實爲代表

有關的功能界別團體選民。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資審會 ") 
 
19.  鄭松泰議員質疑為何不在《條例草案》中

明確訂明，資審會的主席及成員不可參加行政長官

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他進一步關注到，雖然行政

長官早前已表明，若她尋求連任，她會避席，不參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國家安全
委員會 ")的相關討論，但此項安排沒有在《條例
草案》中明確訂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

由於行政長官已公開表明上述安排，因此如有關

情況出現，便會作出上述安排。故此，委員無須擔心

行政長官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會引起任何

利益衝突。  
 
20.  鄭松泰議員表示，由於行政長官曾提到

政府以外的社會人士會獲委任為資審會成員，他對

當局採取的保安措施表達關注，因為資審會成員會

取得機密資料，例如有關國家安全的資料。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符合資格獲委任加入資審會

的社會人士，將會是社會上有聲望、長期服務社會，

並熟識香港特區政府運作的人士。他們亦須是

愛國者，因為他們將須判斷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他補充，政府當局會作出適當的行政

安排，以確保所有資審會成員均須遵守保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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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陳克勤議員注意到，擬議有關干擾資審會

的罪行的最高罰則為第 5 級罰款 (即 50,000 元 )。他
認為此罰則級別與資審會成員所承受的巨大政治

壓力並不相稱，亦不會產生足夠的阻嚇力。他建議

政府當局應考慮提高有關罰則，並引入監禁的

罰則。  
 

 
 
 
 
政府當局  

2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解釋，擬議

罰則級別與《立法會條例》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就干擾選舉主任罪行所訂的罰則級別一致。儘管

如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

考慮有關建議。  
 
修改《緊急情況 (換屆選舉日期 )(第七屆立法會 )
規例》 (第 241L 章 )所載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日期  
 
23.  謝偉俊議員關注當局藉修訂《緊急情況

( 換 屆 選 舉 日 期 )( 第 七 屆 立 法 會 ) 規 例 》

(第 241L章 )("《規例》")，公布 2021 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日期。他促請政府當局沿用《立法會條例》下

的現行機制，公布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  
 
24.  署理律政專員 (特別職務 )表示，由於《規例》
已訂明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目前的日期，故此
政府當局別無選擇，必須修訂《規例》，就 2021 年
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日期作出相應修改。這屬一次性

安排，其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將如常根據

《立法會條例》訂定。  
 
25.  主席察悉，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訂於
2021 年 12 月 19 日舉行。如第七屆立法會於 2022 年
1 月 1 日展開，則當選的議員只得 9 個工作日為
新一屆立法會作準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表示，修訂本地法例以實施經修改的《基本法》

附件一及附件二，然後同步舉行 2021 年選委會界別
分組一般選舉及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時間非常
緊迫。他解釋，2021年 12月 19日是可以舉行 2021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的 最 早 日 期 。 至 於 其 後 各 屆

立法會，政府當局會考慮在該屆立法會開始日期之

前一段較長的時間，舉行相應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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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馬 逢 國 議 員 察 悉 ， 第 七 屆 立 法 會 將 於

2022 年 1 月展開。他問及該屆立法會的終止日期和
本屆立法會餘下任期的安排為何。  
 
2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及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2)表示，根據《基本法》
第六十九條，立法會每屆任期 4 年。因此，其後各屆
立法會的開始日期會因應第七屆立法會的開始

日期而有所改變。本屆立法會已因應全國人大的

決定予以延展，其餘下任期的立法會事務的安排，

將由立法會考慮及決定。  
 
即將舉行的選舉的安排  
 
28.  委員關注到，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會
影響即將舉行的選舉，特別是居於內地的香港居民

可能會被禁止返港投票。他們詢問當局有否制訂

措施，協助這些投票人 /選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合作，

因應疫情可能造成的混亂，制訂最合適的投票安排

及不同的應變計劃，包括探討在口岸設立投票站，

方便居於內地的香港居民投票。  
 
29.  梁美芬議員察悉，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中每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上限，較 2016 年立法
會換屆選舉的選舉開支上限大幅增加，但地方選區

的面積則有所減少。她問及有關的計算機制為何。  
 
3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在

計算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上限時，是以 2019 年
區議會一般選舉中每個區議會選區的選舉開支

上限及有關地方選區所涵蓋的區議會選區數目為

基礎，並因應 2020 年的通脹水平而略為上調。  
 
31.  柯創盛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有關的法例

修訂建議中訂明容許年齡在 70 歲以下而其身體
狀況令其難以排隊的人士，在投票站使用優先

隊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選舉

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規例》(第 541D 章 )、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區議會 )規例》
(第 541F 章 )及《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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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規例》(第 541I 章 )的擬議修訂將賦權投票站
主任，為 "有需要的選民，即 70 歲或以上的選民、
孕婦，以及相當可能因其疾病、損傷或殘疾而令其

身體會因排隊投票而有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人士

"設特別隊伍 (即優先隊伍 )。此外，任何人皆可向
投票站主任證明，因其身體情況而需要使用優先

隊伍。  
 
選民登記安排  
 
32.  委員關注即將舉行的選舉的選委會界別

分組 /功能界別的個人選民或團體選民 /投票人

(特別是受重新構建選委會及立法會影響的選民 /

投票人 )的選民登記安排。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向有關
的選民/投票人清楚解釋選民登記安排。  
 
3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一般

而言，所有合資格的個人及團體必須在 2021 年
5 月 2 日前登記為選民/投票人，方可獲納入其後

發表的選民 /投票人登記冊，以及參與即將舉行的

選舉。作為 2021 年的一項特別安排，政府當局會
容許有資格在新設立或登記資格已予修改的選委

會界別分組和功能界別登記的個人和團體，以及

不再有資格在其原有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

登記，但符合資格在其他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

界別登記的選民/投票人，在 2021 年 5 月 2 日後
提交選民登記申請。由於重新構建選委會令選委會

的組成有重大改動，符合選委會界別分組登記資格

的個人及團體 (不論其現時是否投票人 )，應在《條例
草案》生效後及不遲於 2021 年 7 月 5 日的特別選民
登記限期，遞交選民登記申請。另一方面，雖然地方

選區會重新劃分，但現有地方選區選民則無須重新

登記。  
 
34.  關於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採用電子投票及

電子投票人 /選民登記冊的建議，委員關注有何

保安措施以保障電子選民登記冊免遭盜竊或未經

授權取覽。委員亦認為，政府當局應在 2021 年
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採用新安排，以確保

電子投票運作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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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

聘請顧問就為電子投票開發的系統進行安全和

資料私隱的審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補充，電子選民登記冊會集中儲存於政府雲端基礎

設施；換言之，即使硬件終端遭盜取或遺失，仍可

保障有關的資料安全。  
 
36.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3)
解釋，當局會在投票站的發票櫃枱設置電子器材，

以便根據電子選民登記冊所載資料，進行確定選民

是否符合資格的程序，這有助暢順地向選民派發

一套合適的選票。此外，選民登記冊印刷本將不再

使用，改為使用可由發票櫃枱的器材讀取的選民

登記冊電子文本，以便在選民登記冊上更準確地

記錄哪些選民 /投票人已領取選票，將在相關選舉

程序中的人為錯誤減至最低。  
 
選委會的任期  
 
37.  委員察悉，雖然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擬議經修訂的第 9 條，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組成
的選委會，任期將於 2026 年 10 月 21 日結束，但
下屆選委會將於行政長官任期將告屆滿的年份

(即 2027 年 )內的 2 月 1 日組成。委員關注到，
在 2026年 10 月 21 日至 2027 年 2 月 1 日期間會有
"真空期 "。謝偉俊議員認為，選委會出現一段如此
長的真空期會產生問題，因為在該段真空期，

立法會可能會進行補選，但選委會屆時卻無法履行

其法定職能。張宇人議員對此亦表關注，並認為

政府當局應跟進此事。  
 

 
 
 
 
 
 
 
 
 
政府當局  

3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香港

特區政府已收到中央的明確指示，有關的法例修訂

只可指明現屆選委會的任期。至於選委會的日後

安排，當局察悉中央將作出另一決定，但有關決定

不會在短期內作出。謝偉俊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的

解 釋 ， 並 建 議 可 廢 除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第 9(2)條，以便彈性處理日後就選委會作出的任何
新安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允考慮有關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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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21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一 )上午 8 時 30 分舉行。  
 
(上午 10 時 31 分，副主席在主席缺席期間代為主持
會議。主席於上午 10 時 44 分恢復主席會議。 ) 
 
 
II. 其他事項  
 
4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58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1 年 8 月 20 日  



附件 I 
 

《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21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9 時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000409 - 
001009 
 

主席  
 

主席的開場發言 (只備中文本 )(請
參閱附件 II) 
 

 

001010 -  
001720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在政策方面的事宜  
 
-  討論有關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
當然委員及使用電子選民登記

冊系統的事宜  
 

 

001721 - 
002241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以 下 事 宜 ： 選 委 會 界 別
分組團體投票人的資格，以及

指明實體委任獲授權代表  
 

 

002242 - 
002820 

主席  
鄭松泰議員  
政府當局  
 

-  關 注 候 選 人 資 格 審 查 委 員 會
("資審會 ")主席及成員可否參加
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  

 

002821 - 
003620 

主席  
馬逢國議員  
政府當局  
 

-  關 注 就 體 育 、 演 藝 、 文 化 及
出版界界別分組的組成所作的

改動  

 

003621 - 
004057 

主席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  就成為某些選委會界別分組 /

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團體投票人 /

選民的資格準則提問  
 

 

004058 - 
004549 

主席  
陳克勤議員  
政府當局  
 
 

-  討論與資審會運作相關的事宜
及 干 擾 資 審 會 的 擬 議 罪 行 的

罰則級別  

政府當局須  
考慮陳克勤  
議員的建議  
(會議紀要  
第 22 段 ) 

 
004550 - 
005111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政府當局  
 

-  就選委會委員的多重投票權及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
選區的擬議選舉開支上限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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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005112 - 
005656 

主席  
柯創盛議員  
政府當局  
 

-  關注同鄉社團界別分組的指明
實體的相關事宜  

 

005657 - 
010136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  關注 5 個重新構建的新界地方
選區的名稱  

政府當局須  
考慮副主席  
的建議  

(會議紀要  
第 16 段 ) 

 
010137 - 
010625 

主席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  就登記為選委會界別分組團體
投票人的資格提問  

 

010626 - 
011657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  討論有關建議修改《緊急情況
(換屆選舉日期 )(第七屆立法會 )
規 例 》 (第 241L 章 )所 載 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的
事宜  

 

 

011658 - 
012128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  關 注 選 委 會 界 別 分 組 的 登 記
資格及登記為選委會當然委員

的相關事宜  

 

012129 - 
012959 

主席  
麥美娟議員  
鄭松泰議員  
政府當局  
 

-  就選民登記安排提問   

013000 - 
013411 

主席  
馬逢國議員  
政府當局  
 

-  關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界別分組的席位分配  

 

013412 -  
014424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  就某些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

界別的登記資格提問  
 

014425 - 
015039 

副主席  
柯創盛議員  
政府當局  
 

-  就選民登記及選舉安排提問   

015040 - 
015518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政府當局  
 

-  就重新構建選委會及關於地方
選區的事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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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015519 - 
020028 

主席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  就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選 委 會 委 員
方面的 "密切聯繫 "的定義提問  

 

 

020029 - 
021249 
 

小休  
 

021250 -  
022629 

主席  
盧偉國議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馬逢國議員  
政府當局  
 

開 始 逐 項 審 議 《 條 例 草 案 》 的

條文  
 
審 議 《 條 例 草 案 》 的 詳 題 、

第 1(1)及 (2)、 2、 3 及 4 條  
 
-  討論有關建議修改第 241L 章

所載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日期的事宜  

 

 

022630 -  
023200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380、 396 及
397 條  

 

023201 - 
025143 

主席  
馬逢國議員  
陳克勤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張宇人議員  
謝偉俊議員  
麥美娟議員  
梁美芬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文

的安排  
 

025144 - 
025912 

主席  
張宇人議員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380、 396 及
397 條  
 
-  就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第 569 章 )附 表 所 載 選 委 會
界別分組的組成提問  

 

 

025913 - 
032146 

主席  
副主席  
黃國健議員  
謝偉俊議員  
盧偉國議員  
梁美芬議員  
柯創盛議員  
馬逢國議員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審 議 《 條 例 草 案 》 第 1(3) 及
382 條  
 
-  關 注 與 選 委 會 的 任 期 有 關 的
事宜  

政府當局須  
考慮謝偉俊  
議員的建議  
(會議紀要  
第 3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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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032147 - 
034425 

主席  
馬逢國議員  
鄭松泰議員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審 議 《 條 例 草 案 》 第 1(4)(a)、
(b) 、 (d) 、 175 、 177 、 179 及

368 條  
 
-  就《選舉管理委員會 (提名顧問
委 員 會 (選 舉 委 員 會 ))規 例 》
(第 541H 章 )第 2 條的擬議修訂
提問  

 

 

034426 - 
040200 

主席  
馬逢國議員  
盧偉國議員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182、 183、
455 及 458 條  
 
-  就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 選 舉
程 序 )( 選 舉 委 員 會 ) 規 例 》
(第 541I 章 )第 1 條的擬議修訂
提問  

 

 

040201 - 
040239 

主席  
委員  
 

下次會議日期及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1 年 8 月 20 日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17 日會議  
 

主席廖長江議員的發言稿  
 
各位委員早晨，今天是法案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我想

再說明，內務委員會於 3 月 19 日會議上決定，當政府當局將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在 4 月 14 日提
交立法會首讀後，早前就人大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而

成立的小組委員會便會轉為本法案委員會。內務委員會亦決

定，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全部自動轉為本法案委員會的委員，而

主席及副主席的人選亦維持不變。這是我想交待的一些背景資

料，讓公眾了解。  
 
另外，我想向大家說明有關今天會議的安排：  

 
1. 在今早會議，我會先讓委員就條例草案部分的內容，在

政策方面進行最多不超過二小時的討論。我所指「部分

的內容」，就是《人大決定》或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 I
及 II 所沒有涵蓋 (或沒有明顯涵蓋 )的事項，包括 (大家
可參閱已放在大家枱上的一張列表 )：  

 
(a) 修改《緊急情況 (換屆選舉日期 )(第七屆立法會 )

規例》 (第 241L 章 )所載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選舉日期；  

 
(b) 地方選區的名稱及劃界；  

 
(c) 訂定自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起的地方選區、功

能界別及選委會界別的選舉開支上限；  
 

(d) 在《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中加入新的罪
行以禁止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他

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以及訂明任何人故意

妨礙或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即屬干犯舞弊

行為；  
 

附件 II 
Anne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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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選舉日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f) 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  
 

(g) 賦權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在選舉中設特別隊

伍；  
 

(h) 賦權總選舉事務主任要求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及

非政府機構借出其物業以供設立投票站及／或點

票站；以及  
 

(i) 取消暫緩發放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的財政資

助直至選舉呈請獲處置的規定。  
 

2. 由於審議工作量非常大、時間非常緊迫，我將會嚴格做

好時間管理。我要求委員的提問必須是同大家討論中的

修訂直接相關，問題要扼要精簡。委員亦應該留足夠時

間讓官員作答，因此最好每次只問一條問題，避免一次

過問幾條，並且避免問題重復。如果一條問題已經是先

前有委員問了及回答了，我與副主席便不准提問。如果

時間許可我會容許委員有幾輪提問。  
 
此外，為了這次逐行條文審議工作，政府準備了一份

"條文對照表 "(立法會 CB(4)814/20-21(02)號文件 )。請大家參閱
這份文件，大家可以看到，左邊起第一及第二行就是依照條例

草案內編排的次序，列出了修訂內容的範疇，我們會依此次序

去審議每個範疇所涵蓋的修訂條文，而不是按逐條、逐條法例

去審議，請大家了解。  
 
最後，我安排了今次會議會有一個小休，到上午 10 時我

會暫停會議 10 分鐘。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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